
新北市八里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修正日期：108/03/29 

 

1.0 目的： 

提昇本區內各種天然災害應變能力，在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處理災害

防救事宜或配合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期以迅速動員本所各相關

課、室及人員執行災害防救工作。 

 

2.0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相關作業。 

 

3.0 權責單位及人員： 

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人員。 

 

4.0 作業程序： 

4.1 地區有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或接獲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災害通

報，即通知編組人員進駐區應變中心待命，並完成「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陳報單」回傳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4.2 備齊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所需各項設備、圖資、書面資料及報表等，完成

應變中心場地佈置。 

4.3 應變中心人員完成進駐後辦理：聯繫、災情掌握與彙整、災情通報等應

變作業。 

4.4 撤除時機：接獲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指示得撤除時，填報「災害應變中

心撤除陳報單」回傳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5.0 本區應變中心成立作業： 

5.1 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餘，或接獲消防局災害通報，經由指揮官—區長；

或副指揮官—主任秘書指示，立即成立區應變中心。 

5.2 各編組人員進駐依報到應變中心時間序辦理簽到，並依據各編組需要備

妥相關表單。 

5.3 通知各編組派員進駐作業後，立即由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召開災害防救準

備會議，瞭解各緊急應變小組準備情形，視必要時配合新北市災害應變

中心防災整備會議進行視訊連線，指示採取必要措施。 

5.4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其作業規定依「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組標準作業

程序」辦理。 

 

6.0 災害整備： 

6.1 備齊災害應變中心所需各項設備，包括電腦、電話、傳真機等基本必要



設備，準備各項圖資，以利於對事故地點掌握，準備書面資料及查報表。 

6.2 指揮官於整備會議檢查各分組人員、裝備、機具及現地整備情形。 

6.3 機關(單位、團體)進駐應變中心之人員，應接受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揮、

協調及整合。 

 

7.0 災害緊急應變： 

7.1 各編組單位進駐人員依權責執行應變措施，因應電話線路增加，各編組

人員應協助接聽電話及紀錄。 

7.2 協同里長及相關單位，針對危險區域之民眾，進行疏散或撤離。並依避

難、收容之需求，開設轄區內收容場所，立即辦理民眾安置與安全照護。 

7.3 必要時聯絡緊急開口合約廠商(包含：物資開口合約、工程開口合約、車

輛開口合約等)，協助進行搶救災。 

7.4 確實掌握災情，並填表紀錄，包含：災情之管制回報、彙整傳輸及統計

作業等，並隨時向指揮官報告執行情形。 

7.5 有關各任務編組災害防救工作標準依據，熟悉並依據各組標準作業程序

辦理，並加強防救災相關機關之縱向、橫向聯繫。 

7.6 辦理道路、橋樑、水壩、堤防、河川等設施之災情查報傳遞統計事宜，

必要時協助執行封橋、封路之任務。 

 

8.0 災後復原重建： 

8.1 各組於災害狀況解除前，應逐一核對各項災害處理結果，並於解除區應

變中心任務時，統一由作業組彙整陳核。 

8.2 接獲災害應變中心得撤除指示後，填報「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陳報單」回

傳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8.3 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告知各里辦公處災害警報解除通報，並載明

各相關單位聯絡電話，以利災後各項復舊工作聯絡。 

8.4 對於臨時災民收容所收容民眾，視災情復舊情況，協助民眾返回住居所

或投靠親友。 

8.6 依區指揮官之指示召集各單位檢討救災情況或缺失，及研擬災害重建復

原因應對策，並處理後續其他單位或機關詢問事項。 

 

9.0  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因應災害規模時，應向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

援，由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單位)支援協助，災害過大時再由市府應

變中心，依相關規定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協助。 

 

10.0  本中心撤除後，應於撤除後翌日將災害整備日誌(包含：整備會議會議記

錄、災情及處理情形、進駐簽到退表等)彙整完畢，待日後備查，並依權責

繼續辦理善後復原等作業，並隨時向指揮官報告。 



 

 

11.0 各任務編組人員規定： 

11.1 任務編組人員對於長官指示事項、交辦案件或災情案件應確實交接，值

勤期間不得擅離崗位，以因應緊急事故之接收處置。 

11.2 編組人員因故未能親自報到者，其代理人員除註明主管未到原因外，應

為各該單位主管指派適當層級人員代理。 

參考資料： 

12.1 災害防救法。 

12.2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12.3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12.0附件 

12.1新北市八里區災害應變中心基本資料表 

 

 

 

 

 

 

 

 

 

 

 

 

 

 

 

 

 

 

 

 

 

 

 

 



災害應變中心基本資料表 

八里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位置調查表 

場所名稱 新北市八里區公所 

場所聯絡人 汪承偉 
聯絡電話 

連絡手機 

電話：2610-2621轉 118 

手機：0933-009716 

場所地址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大道 18號 

場所建物樓層 3樓 竣工日期 108年 6月 11日 

總樓地板面積 5823.33平方公尺 

GPS座標位置 緯度：25.153816 經度：121.406422 

場所建物結構 

□木構造  □磚造(含加強磚造)  □輕鋼構造  □鋼構造  □鋼筋混凝土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預鑄混凝土造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場所圖說資料 

建築圖：□無；■有(■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其他) 

結構圖：□無；■有(■結構平面圖、□配筋圖、□鋼骨立面圖、□其他)   

□無資料或不全 

定期建物安檢 □是(     年     月     日)，■否 

建築設計年份 
□63年 02月以前  □63年 02月~71年 06月  □71年 06月~78年 05月 

□78年 05月~86年 05月  ■86年 5月以後 

建照影本 □有(附件_________________)；■無 

改建增建紀錄 

■無 / □有， 

1._____年______月  (改 / 修 / 增 ) 建 

2._____年______月  (改 / 修 / 增 ) 建 

3._____年______月  (改 / 修 / 增 ) 建 

災害紀錄 

■無 / □有， 

1._____年______月  (震 / 水 / 火 / ________) 災 

2._____年______月  (震 / 水 / 火 / ________) 災 

3._____年______月  (震 / 水 / 火 / ________) 災 

備援應變中心

位置或地址 

名稱：新北市八里區文化活動中心(鄉民代表會舊址)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 251號 

經緯度座標 : 經度=121.40286, 緯度=25.1487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場所圖說 

外觀 內部 

 

 

 

 

 

 

備援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場所圖說 

外觀 內部 



  

填表日期: 109年 3月 10日，填表人:   汪承偉    



 

八里區災害應變中心現有設備調查表 (含資通訊設備) 
編號 名稱 數量/單位 編號 名稱 數量/單位 

1 市內有線電話 1 27 液晶電視 1 

2 警用電話 1 28 無線電對講機 1 

3 衛星電話 1 29 移動式單槍投影機 0 

4 桌上型電腦 0 30 桌上型麥克風 37 

5 筆記型電腦 1 31 與市府連線(視訊)設備 1 

6 固定式單槍投影機 1 32 數位板直橫式單面白板 1 

7 投影屏幕 2    

8 辦公椅 69    

9 辦公桌 5    

10 座式麥克風 0    

11 無線麥克風 2    

12 喇叭 4    

13 音控設備 1    

14 白板 1    

15 滅火器 1    

16 緊急照明燈設備 2    

17 傳真機 1    

18 影印機 0    

19 中央與地方分工表 1    

20 災防體系架構圖 1    

21 災情查通報架構圖 1    

22 土石流避難疏散圖 2    

23 土石流潛勢位置圖 1    

24 山崩與順向坡分布 1    

25 6h350淹水潛勢圖 1    

26 24h450淹水潛勢圖 1    

填表日期: 109年 3月 11日，填表人:   汪承偉    

 

 

 

 

 

 

 



八里區災害應變中心現有掛圖調查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1 中央與地方分工表 1 

2 災防體系架構圖 1 

3 災情查通報架構圖 1 

4 土石流避難疏散圖 2 

5 土石流潛勢位置圖 1 

6 山崩與順向坡分布 1 

7 6h350淹水潛勢圖 1 

8 24h450淹水潛勢圖 1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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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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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109年 3月 11日，填表人:   汪承偉    

 

 

 


